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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概要》 
 

試題評析 
第一題考在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及第16條，較為偏僻。本題適合考在原住民特考。

二、第三題看似實例題，其實很簡單。只要從「分別共有之地價稅納稅義務人為誰」下手即可。 

考點命中 
第二題：《土地法規》，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p4-20～4-21。 
第三題：《土地法規論》，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p7-2。 
第四題：《土地法規》，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p4-146。 

 

一、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取得承租權、無償使用權或依法已設定之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後，

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規定，是否允許原住民將其權利轉讓或出租？試說明之。

（25分） 

答： 
(一) 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取得承租權、無償使用權或依法已設定之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除繼承或贈與

於得為繼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戶內之原住民或三親等內之原住民外，不得轉讓或出租。 
(二) 原住民違反上開規定者，除得由鄉（鎮、市、區）公所收回原住民保留地外，應依下列規定處理之： 

1.已為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登記者，訴請法院塗銷登記。 
2.租用或無償使用者，終止其契約。 

 

二、關於國土計畫法規定之使用許可，若使用許可範圍屬於國土保育地區，該使用許可之申請與審

查程序以及主管機關審議時應考量之事項與條件為何？試依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說明之。（25

分） 

答： 
(一) 位於國土保育地區之使用許可之申請與審查程序： 

1.使用許可之申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使用許可範圍屬國土保育地區者，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審查符合受理要件核轉後，於審議前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前

項舉行公聽會之時間、地點、辦理方式等事項，除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外，並得登載於政府公報、新

聞紙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另應以書面送達申請使用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但已依其他法規舉行

公聽會，且踐行以網際網路周知及書面送達土地所有權人者，不在此限。 
3.公開展覽期間內，人民或團體得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主管機關提出意見。主管機關應於公

開展覽期滿之日起三十日內彙整人民或團體意見，併同申請使用許可畫圖文件報請審議。 
(二) 審議時考量之事項與條件： 

1.主管機關審議申請使用許可案件，應考量土地使用適宜性、交通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自然環境及人為

設施容受力。 
2.國土保育地區應就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之規劃，並針對該使用所造成生態環境損

失，採取彌補或復育之有效措施。 

 

三、甲乙丙丁共有一筆土地A地，甲之應有部分為十分之七，乙丙丁之應有部分各為十分之一。為課

徵A地之地價稅，A地所在地之地方稅捐稽徵機關已向甲送達地價稅繳款書通知繳稅，請問該繳

款通知對於乙丙丁是否亦生效力？甲乙丙丁就A地地價稅之債務是否為連帶債務？試分析說明

之。（25分） 

答： 
(一) 土地稅法第3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一款土地所有權……；其為分別共有者，地價稅以共有人各按其應有

部分為納稅義務人……」準此，分別共有土地之地價稅，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務人，與其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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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無涉。 
(二) 本題，甲乙丙丁共有一筆土地A地，甲之應有部分為十分之七，乙丙丁之應有部分各為十分之一。為課徵A

地之地價稅，A地所在地之地方稅捐稽徵機關已向甲送達地價稅繳款書通知繳稅，該繳款通知對於乙丙丁

不生效力。 
(三) 本題，甲乙丙丁就A地地價稅之債務不負連帶債務責任。 

 

四、依現行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以權利變換方式進行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範圍內已出租之土地及建

築物，其承租人得否主張繼續租賃關係？試分析說明之。（25分） 

答： 
(一) 三七五租佃：承租人不得主張繼續租賃關係。權利變換範圍內出租之土地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承租人

得選擇下列其中一種： 
1.分配房地：由實施者估定三七五租約價值，於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權利範圍內，按三七

五租約價值占原土地價值比率，分配予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 
2.現金補償：終止租約時，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下列補償：(1)承租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2)尚未收穫

農作物之價額；(3)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 
(二) 三七五以外之租賃：如因權利變換而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承租人得主張繼續租賃關係。如因權利變換而

不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者，租賃契約終止，承租人並得依下列規定向出租人請求補償。但契約另有約定

者，從其約定： 
1.出租土地係供為建築房屋者，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相當一年租金之補償，所餘租期未滿一年者，得請

求相當所餘租期租金之補償。 
2.前款以外之出租土地或建築物，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相當二個月租金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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